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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届“创客中国”黑龙江省
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方案

1、 大赛宗旨
围绕产业链，部署创新链，配置资金链，培育人才链。
2、 时间地点
时间：2026年7月至9月
地点：决赛在哈尔滨市举办
3、 组织机制
大赛设立组委会，统筹负责大赛的组织实施工作。组委会主任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负责同志担任，各承办单位为成员单位。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和评审委员会，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开展赛事活动。
（一）组委会办公室。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融资服务与培训处，负责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宣传推广、组织实施、技术保障等工作。
（二）评审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由评审专家组成，负责初赛、复赛、决赛的评审工作，具体包括参赛项目评审、完善评审规则、提供专业咨询等。
4、 参赛条件
（一）企业组
1.在中国境内注册，符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的中小微企业；
2.参赛项目已进入市场，具有良好发展潜力；
3.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，参赛项目知识产权须隶属于报名企业；
4.企业无严重失信记录。
（二）创业组
1.包括初创企业或创客团队：
（1）初创企业：注册时间不满2年的中小微企业（工商注册日期在2024年1月1日（含）之后注册）；
（2）创客团队：遵纪守法的创业团队、个人、高校、科研院所团队，同一人员不得作为多个团队核心成员参赛。其中获奖证书中体现团队核心成员数量原则上不超过7人。
2.参赛项目的创意、产品、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归属初创企业或创客团队核心成员，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无知识产权纠纷；
3.初创企业存在严重失信记录、创客团队成员被列为失信名单的不得参赛。
5、 赛程安排
（一）初赛。初赛定于8月上旬举办，由评审委员会通过审阅项目材料的方式进行评审，遴选企业组110强、创业组60强晋级复赛。
（二）复赛。复赛定于8月下旬举办，由评审委员会通过项目路演的方式进行评审，遴选企业组11强、创业组6强晋级决赛。
（三）决赛。决赛定于8月下旬举办，采用现场演示、答辩、当场亮分及现场公证的方式进行评审，最终评选出企业组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；创业组一二三等奖各 1名。
6、 政策激励
（一）宣传展示。联系全省权威媒体，对大赛活动进行宣传报道；推荐入围复赛项目在黑龙江企业服务网进行展示宣传；推荐入围决赛项目通过“创客中国”国家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、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、中小企业服务月等渠道，进行展示宣传及服务推介。
（二）人才培育。大赛构建“培训、竞赛、孵化”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。入围复赛的参赛者可报名参加“创客中国”人才培训项目，优先获得全方位培育辅导服务；大赛将邀请优秀企业家担任创业导师，助力参赛项目与产业资源深度对接。
（三）产融服务。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将为参赛企业（团队）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，依托科创e贷、小天元中小企业数字化管理平台、供应链金融、国际业务结算、科创金融等多元化产品支持企业发展。为参赛企业配备1名专属客户经理，提供“一站式、一对一、全周期”金融服务。针对大赛获奖企业，还将进一步提供“一户一策”业务指导与定制化金融服务，并将其纳入重点企业名单库，优先受理各项金融需求。在符合银行融资条件的前提下，给予相应贷款利率优惠。
（四）股权对接。省区域性股权市场（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）将为入围复赛项目开通绿色通道，通过自身运营的区域“四板”市场和我省科技大市场，为参赛项目提供公益性展示推广，在资本市场、科技市场免费对接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合作方、投融合作方、技术合作方。对入围复赛的企业组项目，优先推荐进入区域性股权市场融资路演平台，参与全国性专题路演活动，面向全国投资机构进行项目融资推介与对接。对于符合挂牌条件的企业，将免费受理挂牌申请，帮助企业进入“专精特新”专板，并持续为企业提供规范培育、顾问咨询、融资对接、改制辅导等专业服务。符合新三板挂牌条件的企业，可通过龙江股交三四板“绿色通道”享受申报前咨询、申报时专道优先受理、申报后专人快速审核等服务。
（五）成果转化。推荐入围国赛企业组500强的项目参加企业需求回访座谈会及全国重点产业链对接会，按行业领域和实际需求协调提供落地孵化、管理咨询、人才引育等多元成果转化服务。鼓励各市（地）将大赛获奖项目列入本地区专精特新企业重点培育名录，做好与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政策的有机衔接。
（注：主办方对方案内容有最终解释权）

